关于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第二次会议
第217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全萍芝、段桂林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对车辆灯光使用不规范行为加强宣传教育和监管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车辆远近光灯使用不规范行为管理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条分别规定了在不同条件下使用远近光灯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对不按规定使用灯光可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对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德宏公安交警部门针对各类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但在执勤执法工作中，因不按规定使用近远灯光违法行为转瞬即逝，现有的执法仪、照相机、摄像机、交通技术监控等设备，无法分辨使用灯光是远光还是近光，导致执法取证困难，查纠、处罚困难，不按规定使用近远灯光交通违法行为不同程度存在。

二、采取的整治措施

（一）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媒介，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交通法律法规和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危害，以案说法，典型引路使广大驾驶人晓之以法，晓之以德，大力弘扬文明道德的驾车习惯。

（二）对申请注册登记和年检的机动车，在车辆查验和检验中，严格对车辆灯光和反光标识的检验和查验，从源头上杜绝不达标的机动车通过注册和年检。

（三）要求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认真落实《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 -2017）、《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21861-2014)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车辆灯光检验项目检验数据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尊重检验结果，对检验数据低于或超出法律法规允许的灯光强度范围的，坚决不允许通过检验。

（四）强化车辆改装车灯的检查。车管部门在年检过程中，加强对私自改装车灯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才能通过年检，从根源上切断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现象。

（五）加大违法查处力度。在日常执勤执法中突出对不按规定使用灯光违法行为的处罚，用足用好法律条款，集中警力开展夜查行动，达到处罚一个，教育一片，形成高压严管态势，逐步提高驾驶人文明驾驶，安全行车意识。 

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在今后工作中，公安交警部门将不忘初心，继续深入开展各类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全力确保全州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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